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华融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作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山公用”

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合保荐机构，对中山公用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2015 年 10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62 号文

核准《关于核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获准

中山公用非公开发行 73,481,564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02 元，共募集资金 883,248,399.2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56,750,782.77 元，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5 年 10 月 28 日。 

上述资金已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及出具广会验字[2015]G14041290253 号验资报告。 

（二）2019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净额 

加：累计利息
收入扣除手续

费后净额 

减：以前年度已
使用金额 

减：本年使用金
额 

 

募集资金专户期
末余额 

856,750,782.77 59,416,913.49 583,627,593.20 122,198,524.28 210,341,578.7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净额 856,750,782.77 元，加上扣除手续



    

费后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59,416,913.49 元，减除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使用金

额 705,826,117.48 元，募集资金剩余 210,341,578.78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于 2015 年 7 月 2 日经公司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

储制度。 

201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 11 次临时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联席保荐机构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兴业银行中山分行、招商银

行中山分行、平安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2017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第 13 次临时

董事会、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暨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项目”和“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中山

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扩

容工程)”的建设。 

鉴于上述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 2017 年

第 14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

案》，由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中山分行开设一个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与招

商银行中山分行以及联合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 

2019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金额为

210,341,578.78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兴业银行中山分行 396000100100666888 142,620,910.34 

招商银行中山分行 760900062910733 350,881.88 

平安银行中山分行 11014836530999 67,369,786.56 

合计 210,341,578.78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85,675.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219.8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256.1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582.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1.8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1)-(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可达

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一、中山现代农产品交易中心建

设项目 
- 48,363.59 33,840.19 403.97 22,161.00 11,679.19 65.49% 2019 年 7 月 28 日 3,202.76 - - 

其中：1、农产品交易中心一期 否 12,475.73 12,475.73 1.19 9,188.50 3,287.23 73.65% 2015 年 10 月 30 日 2,432.23 是 否 

2、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 是 19,323.40 4,800.00 13.50 3,527.77 1,272.23 73.50% 2019 年 7 月 28 日 38.48 否 是 

3、农产品交易中心三期 否 16,564.46 16,564.46 389.28 9,444.73 7,119.73 57.02% 2019 年 7 月 28 日 732.05 是 否 

二、黄圃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 否 18,978.79 18,978.79 292.62 13,512.11 5,466.68 71.20% 2018 年 7 月 1 日  -107.96 否 否 

三、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项目 
是 12,732.70 - - - - - - - - 是 

四、补充流动资金 - 5,600.00 5,600.00 - 5,600.00 - 100.00% - - - 否 

五、中山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

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

渗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容工

程) 

是 - 28,605.97 11,523.27 29,309.49 -703.52 102.46% 2020 年 1 月 31 日 - - 否 

合计 - 85,675.08 87,024.95 12,219.85 70,582.61 16,442.34 - - 3,094.80 - - 

注1：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注 2：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85,675.08 万元与调整后投资总额 87,024.95 的差异 1,349.87 万元系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农产品交易中心二

期项目的原募集资金的理财利息收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2017-048”、“2017-050”。 

注 3：根据 2017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中山市北部组团

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容工程) 应使用募集资金 28,605.97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29,309.49 万元，累计投资额超出 703.52 万元，此部分资金为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并用于投资建设使用。 

 

未达到预计效益或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1. 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说明： 

（1）二期商业楼三楼计划功能为办公区域，属配套设施不产生收益；（2）从经营策略出发，二期商业楼先对

一楼进行出租，二楼、四楼尚未正式招租暂未产生收益。 

2. 黄圃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说明： 

黄圃项目合同签订的租金收入为逐年递增模式，自 2018 年 6 月开始正式确认租金收入，项目 2019 年度收益

与合同约定一致，符合总承包合同预期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 

该项目因当地政府改变规划定位导致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该项目原规划为商业综合体，现东凤镇政府基于

商业环境变化，并结合民生需求等方面综合考虑，将项目规划定位为升级农贸市场功能，以满足周边群众生活及

消费需要，改造和整治项目地块周边环境，实现兴华中路形象升级，提升镇区的镇容镇貌，不再升级改造兴建商

业综合体。 

2．中山现代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 

由于近年来周边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产品交易中心附近经济型酒店的增加，市场竞争激烈，造成对

中高档酒店需求的疲软。鉴于此情况，经公司市场调研及分析，该地已不宜再增加新的酒店项目。为更好的顺应

市场变化，同时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变更募集资金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取消“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

中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鉴于以上原因，为更好贯彻公司发展战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顺应市场环境变化，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公司将“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和“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银行

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净额，共计 28,605.97 万元用于“中山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

烧发电厂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容工程) ”的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1 月 5 日，公司 2016 年第 1 次临时董事会议和 2016 年第 1 次临时监事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 10,721.73 万元置换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中山现代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8,369.64 万元，黄圃农贸市场升

级改造项目 2,337.57 万元，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 14.52 万元。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广会专字[2015]G14041290265 号”鉴证报告。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中山现代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农产品交易中心一

期、二期、三期）、黄圃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已完工，募集资金结余的原因为： 

农产品交易中心一期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投资严控工程造价，预计较立项结余约 2800 万元，目前，该

项目剩余 5%的工程质保金未付款，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黄圃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因正在办理结算未确定结算金额，故结余金额暂时无法预计。 

农产品交易中心二、三期项目因正在办理结算未确定结算金额，故结余金额暂时无法预计。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将按照项目进度需

要，合理安排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所

示： 

 



 

 

单位：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中山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

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渗

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容工

程)  

东凤兴华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项目 

28,605.97 11,523.27 29,309.49 102.46% 2020 年 1 月 31 日 - - 否 
中山现代农产品交

易中心建设项目

——农产品交易中

心二期 

合计 28,605.97 11,523.27 29,309.49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一）变更原因： 

1、东凤兴华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 

该项目因当地政府改变规划定位导致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该项目原规划为商业综合体，现东凤镇政府基于商业环境变化，并结合民生需

求等方面综合考虑，将项目规划定位为升级农贸市场功能，以满足周边群众生活及消费需要，改造和整治项目地块周边环境，实现兴华中路形

象升级，提升镇区的镇容镇貌，不再升级改造兴建商业综合体。 

2、中山现代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 

由于近年来周边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产品交易中心附近经济型酒店的增加，市场竞争激烈，造成对中高档酒店需求的疲软。鉴于

此情况，经公司市场调研及分析，该地已不宜再增加新的酒店项目。为更好的顺应市场变化，同时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变更募集资

金项目部分建设内容，取消“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中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鉴于以上原因，为更好贯彻公司发展战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顺应市场环境变化，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东凤兴华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和“农产品交易中心二期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银行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共计

28,605.97 万元用于“中山市北部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厂三期工程(扩容工程)”的建设。 

（二）决策程序： 

1、公司于 2017年 9月 11 日召开 2017 年第 13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获得独

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 

2、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3、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13 日召开 2017 年第 14 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决定由

中山市天乙能源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中山分行开设一个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信息披露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2017年第 13 次临时董

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8）、《2017 年第 3 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以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暨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0）。 

2、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2017年第 2 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3）。 

3、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2 日在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

户储存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

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认为： 

中山公用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及专项使用，其2019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

及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

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故意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张   韬               乔 绪 德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3 日 

 

 

 

 

 

 

 

 

 



 

 

（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刘   建                但   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3 日 


